
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

商務智慧學分學程放棄學程資格申請書 

一、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，送請所屬學系主任簽核後，逕送執行單位辦理。 

二、本申請書送交管理學院完成手續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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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系  年  班  

學  號  姓  名  

聯絡電話  申請放棄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放棄學程名稱  

放棄原因  

專 

業 

學 

程 

審 

核 

欄 

請勾選下列一項： 

□ 同意申請人放棄本專業學程    □不同意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章： 

請勾選下列一項： 

□ 同意申請人放棄本專業學程    □不同意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程執行單位系主任簽章： 

 


